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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2民初4371号
曹龙：本院受理原告祝珠友与被告浙江天天快递有

限公司、曹龙、蔡国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02民初43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1045号

徐国华、袁国平：本院受理原告章哲峰诉被告徐国华、
袁国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1522号

邹一强、浙江恒益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沈超诉被告邹一强、浙江恒益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291号

黄刚：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
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62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5民初8115号

王唯：本院受理原告董义诉被告王唯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5
民初8115号民事判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
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
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5民初2905号

杭州威钢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路泽物
资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赔偿
268942.06元。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
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
公告采用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
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07月15日14:30，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在本院半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4民初106号

董兰妹、鲍其成:本院受理原告汪根诉被告韩杰、皇甫
晓璐、董兰妹、鲍其成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30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笕桥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8775号

中保人力资源（嘉兴）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傅勇强
诉被告中保人力资源（嘉兴）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傅勇强就（2020）浙0104民初8775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及证据
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及证
据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90号

东港鑫宏物流有限公司、张晓娜、王选东:本院受理原
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诉被告东港鑫宏物流有
限公司、张晓娜、王选东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月30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260号

钟思周: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乐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初1260号，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
月7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270号

浙江寻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黟县徽
乡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
0108民初1270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
简易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月7日上午9时
4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630号
杭州该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付卫青诉被

告杭州该亚科技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7
月5日9时2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717号

湖北碧慧源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杭州羽沛商贸有
限公司、唐中国:本院已受理原告林志影诉被告湖北碧慧源
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杭州羽沛商贸有限公司、唐中国劳动
争议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7月5日9时3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385号

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锦州恒越投资有限公
司、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夏建军、夏建统:原告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
司、锦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夏建军、夏建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0108民初43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683号

上海万达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重庆
灵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
公司、第三人万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108民初468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726号

郑静微:原告海飞安妃有限公司诉被告郑静微、杭州
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472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116号

义乌市星眸电子商务商行：本院受理原告未来穿戴
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义乌市星眸电子商务商行，杭州
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11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391号

海门市芙蓉王纺织品厂:本院受理原告罗莱生活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海门
市芙蓉王纺织品厂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39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464号

孔华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风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108民初54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孔华
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风隐科技有
限公司购机买断款2502元，并支付以未付买断款为基
数，自2020年2月5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5.78%计算的罚金；被告孔华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杭州风隐科技有限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面支
出的律师代理费2000元;被告孔华雷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风隐科技有限公司为实现本
案债权而支出的公告费650元;驳回原告杭州风隐科技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
告孔华雷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516号

杭州蜥蜴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彭照松:原告陈蕾与被
告杭州蜥蜴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彭照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516号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527号

高兴旺:原告杭州风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高兴旺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52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616号

杭州坤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蔡起坤:原告慈溪市周
巷群怡食品店与被告杭州坤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蔡起
坤、沈航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108民初56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756号

杭州坤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告高迪娜与被告杭州
坤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7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785号

马冰:原告刘明增与被告马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78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21号

刘爽:原告李灵芝与被告刘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92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944号

浙江有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陈东声：本院受理原告
黄可金诉被告浙江有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陈东声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判令解除《参股约定》，两被告共同退还原告17万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以17万元为基数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
理由：原告与两被告于2020年5月22日约定由原告出
资25万元，占有被告一微医通问诊卡全国总经销项目
10%的股份。同日，被告一向原告出具《参股约定》。后原
告并未查到在被告一中享有任何股份，遂要求两被告退
还其支付的25万元，两被告合计已退还8万元，剩余17
万元未退还。原告多次催讨但均未果，遂向法院起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6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2456号

绍兴市上虞区炬枫建材有限公司：原告杭州林龙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市上虞区炬枫建材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该案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装修
合同关系；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工程款
122509.82元；被告负担2427元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685号

余德春（公民身份号码3623301987****7512）：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跃军与被告余德春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小转简转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
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请求归还借款46900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7月2日上午10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439号

梁建亮（公民身份号码：3326021979****3033）：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仑
中心支公司诉被告梁建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立即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9750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755号

徐海华（公民身份号码：5112221978****6095）：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诉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徐海华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徐海华赔偿36000元；
二、判令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在承保
范围内支付上述赔偿款项；三、判令诉讼费由二被告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07
月05日14：3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433号

王艺玮、刘少瑶、徐京、余高峰：本院受理（2021）浙
0212民初6433号原告宁波中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艺玮、刘少瑶、徐京、余高峰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6月28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85号
姜婷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郭符恒、姜婷婷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328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3398号

杨兴龙：本院受理原告王辉与被告王李红、杨兴龙、周
国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212民初1339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672号

上海弘升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奕浆
纸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弘升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商事诉讼须
知、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2021年7
月7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3号

刘世春：原告张浩表与被告刘世春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212民初17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98号

冶金福：原告兰凌与被告冶金福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2民初49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510号

胡瑛娜（公民身份号码：3309031990****2529）：
本院受理原告胡海斌与被告胡瑛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剩
余借款伍万元整。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7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8号

大连御洋食品有限公司、刘玲（公民身份号码：
2102111982****3523）：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鑫海通
达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大连御洋食品有限公司、刘玲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原定于2021年5月5
日8时4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承
办人员调整，开庭时间进行变更，现定于2021年6月15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1176号

吴胜江：本院受理原告毛仕英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
要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万元、护理费及营养费
0.5万元，合计2.5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21年6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1民初4048号

郝加群、熊大友：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郝加群、熊大友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们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211民初40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
被告郝加群支付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代偿款8000元，至2020年11月4日止的利息808.77元，
及自2020年11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8000元为基
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完毕；二、被告熊大友对被告郝加群上述应履行之义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熊大友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郝加群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郝加群、熊大友
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91民初4081号

文礼（公民身份号码4329221972****4318）：本
院受理邓艳琼与文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91民初408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文礼返还原告邓艳琼借
款5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计525元，由被告
文礼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1577号

徐梨：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圣康服装厂与被告
徐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282民初11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11号

杨成兵：原告周年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5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浒山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1951号

贺超：原告胡孟育诉被告贺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82
民初119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贺超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胡孟育货款83102元，
并以此款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支付原告胡孟育自2019年10月
1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53号

九江市诺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王国民：本院受理原
告黎起青与被告九江市诺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王国民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153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九江市诺保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黎起青货款78600
元，并赔偿自2020年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未清
偿款项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王国民对上述第一
项判决确定的九江市诺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776元，减半收取计888元，由九江市诺
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王国民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至本院观
城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3817号

武鹏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慈溪车商支公司与武鹏鹏、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7月2日9时30分在本院机关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53号

沈广洲: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岑利尚布行与被告
沈广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沈广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慈溪市胜山岑利
尚布行货款16860元并支付自2021年1月19日起至款项
实际清偿日止按所欠货款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减半收
取计111元，由被告沈广洲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交纳本
院；本案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沈广洲负担，因原告慈溪市胜
山岑利尚布行已预交，被告应将负担的公告费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直接交付给原告。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10号

郭伟杰（公民身份号码：3522021991****6914）：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与被
告郭伟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810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郭伟杰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余姚支行借款本金1900元、利息121.35元、罚息、复利
355.10元（计算至2020年9月22日）及从2020年9月23日
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罚息、复利，并赔偿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律师代理费损失
12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本案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
元，由被告郭伟杰负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
交纳。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2845号

常四幸：王松与常四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
你（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869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07月
05日上午9:30在本院低塘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